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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　函

地址：32053桃園市中壢區月眉里1段50號

承辦人：專任輔導員 謝豐任

電話：03-4583500#213

電子信箱：t329@dsjh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謝豐任教師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崙國教字第10600058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- 計畫及課程表、2-大崙國中停車資訊、3-大崙國中校園平面圖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桃園市國教輔導團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

領域「領域召集人專業成長研習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

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研習內容：

(一)主題：落實國中理化基礎實驗教育 實作工作坊

(二)講師：姚清發教授、梁忠三校長、劉之聖老師、陳美玲

老師

(三)時間：106年9月9日至9月10日（星期六、日）8:30~16:

00

(四)報到地點：大崙國中圖書館3F

(五)研習地點：大崙國中圖書館3F、理化教室2F

三、應出席人員：

(一)本市國中「自然領域召集人」或「有理化科任教需求之

教師」。請各校至少遴派一名教師（不含輔導團員）參

加研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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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市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團員。

四、其他事項：

(一)惠請轉知貴校自然領域召集人、自然科教師及輔導團員

準時出席，並准予公差（假）登記。輔導團員所需之差

旅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教育局補助辦理之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相

關計畫項下支應。

(二)請出席人員於9月6日（星期三）放學前，至「桃園市教

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http://passport.tyc.edu.tw/」

報名（開課單位：中壢區東興國中；課程名稱：自然領

域召集人專業成長研習－落實國中理化基礎實驗教育實

作工作坊）。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予12小時研習時數。

(三)請出席人員於9月6日（星期三）放學前，至https://pp

t.cc/f7H5jx填寫研習相關資料。

(四)因活動時間適逢例假日，惠請准予貴校出席人員在課務

自理原則下，於活動結束後六個月內擇日補休二日。

(五)請出席人員將車輛停在本校後門的崇德路旁，再由後門

步行進入本校（停車資訊及校內平面圖請見附件）。

(六)兩日研習皆提供中餐，請於當日早上報到時，於簽到表

勾選葷、素。請出席人員自備八、九年級理化課本、環

保杯及餐具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、桃園

市立楊梅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

立大成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

崙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溪國

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

學、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介壽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、

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、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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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立平鎮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
光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竹圍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自強

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建國國民

中學、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、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、桃

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、桃園市

立興南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

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觀音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幸福

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武漢國民

中學、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

、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_國

中部、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_國中部、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學_國中部、私立康

萊爾國民中小學、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學、新興學校財團法人

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、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等學

校_國中部、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、清華學校財團法

人桃園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_國中部、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

中等學校國中部、泉僑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漢英高級中等學校_國中部、桃園縣六

和高級中學_國中部

副本：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梁忠三校長、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何信璋校長、桃園市

立大崗國民中學林永河校長、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邱映霖組長、桃園市立大崙

國民中學范儒蕙教師、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謝豐任教師、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

學林詩華教師、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吳慧珍教師、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陳仲

村主任、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周怡宏教師、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劉之聖組長

、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高錦松老師、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陳俊亨組長、桃園

市立仁和國民中學紀貫騰老師 2017-08-28
10:17:21


